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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１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

税务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公布广东省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

（粤科高字［

２０１２

］

３４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认定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公司

于

２００８

年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限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４４０００８６５

。 公司此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有效期三年，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三年内，公司享受国家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已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此前已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

期三）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度

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林毅先生、总经理邱国雄先生、总

会计师吴运智先生、董事会秘书周乃均先生、独立董事徐大振先生、保荐代表

人廖卫江先生。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正式披露，详见公司信息披

露报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查询阅读。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石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５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延边中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裁定受理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整一

案，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管理人已启动债权

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已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人共

１５７

家，申报债权金额共计人民币

１

，

０７１

，

６２９

，

４４１．９１

元。 此外，与重整相关的

审计、评估工作也在进行中。

二、风险提示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公司存在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

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管理人将根据重整工作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管理人披

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重整相关事项请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１

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

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８

证券简称：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办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

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

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黄晓忠先生，独立董事

王治安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军先生，财务负责人古美华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ｄｓｔｃ．ｇｏｖ．ｃｎ／

）公布了《关于公布广东省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粤科高字〔

２０１２

〕

３４

号），根据《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１７２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

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３６２

号）的有关规定，经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认定，并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批复，公司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获颁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４４０００８２１

，有效期为三年，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在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

内， 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即企业所得税按

１５％

的税率征

收。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已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业绩不会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东银集

团”）的通知，东银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东银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

份

２

，

１８１

，

７６９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

，增持价格

３．７０－３．９３

元之间。

本次增持前，东银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５９

，

３１２

，

７３８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３６．０２％

。 增持后， 东银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６１

，

４９４

，

５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３２％

。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东银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股

本的

２％

（含此首日增持股份），按照目前总股本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增持数量

与本次已增持部分合计不超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四、东银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６

个月内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三条的决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进行后续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园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６

编 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６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应表决董事

５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５

人。关联董事徐诚惠、辛

君举、林海、赵金瑞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园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６

编 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７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交易之前，本公司曾向大股东借款

７０００

万元，借款到期后，以房

抵顶部分借款后，尚欠大股东

１５０３．６９

万元。

２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一、借款暨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因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向公司大股东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人民币贰千万元整（

￥２

，

０００

万元），还款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月利

率为

０．７２％

，公司以持有烟台园城黄金矿业公司

３２％

的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

抵押担保。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批准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诚惠

注册资本：

２１８

，

７７８

，

８００．００

元

注册地： 烟台市芝罘区文化宫后街

８８

号

主营业务范围：建材、装饰材料等销售；房地产开发等

三、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

双方约定， 上述借款按月息

０．７２％

计息，借款期间若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调整，按上调基准利

率上浮

３０％

计息。

四、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是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解决本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维持公司正常运转，促进本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

五、董事会表决情况

由于《关于向公司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体同意通过此项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发

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００６

）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袁青鹏先生、王万增先生、汪新太先生事前对本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了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详尽的了解，认为：公司

向大股东借款的行为，有利于解决公司流动资金紧张问题，维持公司正常运

转，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有促进作

用。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在本次董事会议上，公司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议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 上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州市海珠区会展东路

１

号广州香格里拉大

酒店三楼莲花厅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６

人，代表股

份

１４８

，

８７６

，

７９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６９％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列理先生

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如下事项：

１

、以

１４８

，

８１８

，

８５７

股同意、

５７

，

９３６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选举符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新任董事。

２

、以

１４８

，

８７６

，

７９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４

）。

３

、以

１４８

，

８７６

，

７９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的议案。

４

、以

１４８

，

８７６

，

７９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５

）

５

、以

１４８

，

８７６

，

７９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具体

是：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续聘北京永拓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时授权董事会根据会

计师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报酬。

公司于近期收到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及中喜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函件，由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整合的原因，原主管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告审计业务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团

队及项目负责人已转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该团队已连续两年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执行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情况比较

了解。 鉴于公司资产规模大、下属企业多、年报时限紧迫，在原审计团队转所后如

更换北京永拓的其他审计团队接手其审计工作， 则可能会严重影响财务报告审

计质量和审计进度。 为了确保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能够按时并高质量完成，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提议改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等业务。

董事会同意改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会计师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

定其报酬。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

机构由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我们认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多年

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

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公司改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的利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委派郑海珠、 陈涵涵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一）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由董事长张

锦珠女士召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张锦珠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恒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依据松江城

一期智能化工程招标结果签署相关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锦珠、吴金锁、曹立明、刘新林、王艳妮、黄长

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３

票，其中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

津运河城投资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召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议案。 会议具体内容为：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路天湾园公建

１

号

楼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１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运河城投资有

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

（五）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应持有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路天湾园公建

１

号楼

公司办公室

联 系 人：赵宁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９１５８１８

传 真：

０２２－５８９１５８１６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李莉、薛智胜、张惠强关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恒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依据松江城一期智能化工程招标结果签署相关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１

、该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恒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依据松江城一期智

能化工程招标结果签署相关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

李莉 薛智胜 张惠强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天津运河城投资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抵押担保的议

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 托 人 签 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运河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河城投资”）计划向哈尔滨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捌仟万元的银行授信，借款期限一年。 公司控

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集团”）以其名下房产为上述借款事项提

供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运河城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孙卫华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工业商业基础设施、园林绿化业进行投资，房屋建

筑工程、道路桥梁工程施工、建筑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市政工程施工及技术咨询，房地产

信息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商品房销售代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９２５

，

４９０

，

７３７．６７

元，负债为

７７６

，

９０７

，

５８６．６６

元，

２０１０

年

无营业收入，上述财务数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１．

抵押担保金额：人民币捌仟万元。

２．

保证方式：以松江集团名下房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３．

抵押担保期限：该笔借款期限为一年，保证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后

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开始，期限一年。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运河城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为日常经营所需，为其提供融资担保符合公

司的发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上述

担保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没有其他对外担保，截止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累计担保金额

２９．２

亿元（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恒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恒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为松江城一期智能化工程进行公开招标。在履行完成全部评审程序后，

最终确定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江科技”）为中标单位。近日松江恒通

与松江科技签订《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控股”）持有松江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此项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锦

珠、吴金锁、曹立明、刘新林、王艳妮、黄长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本议案不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天津市松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二纬路

６

号

Ａ１

座

４０１－５

室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德良

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工程、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设计及施工、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等。

公司控股股东滨海控股持有松江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故松江科技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松江城一期

５

、

６

、

１０

、

１３

、

１４

、

１７

、

１８

号楼及地库智能化

工程地点：西青区外环线东侧、泰佳道南侧

承包范围：松江城一期

５

、

６

、

１０

、

１３

、

１４

、

１７

、

１８

号楼及地库的楼宇对讲及室内安防、电视

监控、周界防范、停车场管理、电子巡更及显示屏系统等。

工程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二）合同金额：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三）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３１

天

（四）合同生效：本合同约定经松江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合同管理

部门备案后生效。

（五）定价政策：参考市场价格，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

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累计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累计情况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公司与天津市巨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华盈大厦项目未售部分

房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供热事宜签订《采暖供需合同》。 合同金额约

３８．２３

万元。天津市巨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天津市政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此笔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松江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巨安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就其所在华盈大厦办公楼的物业服务、停车场车位使用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的供热事宜分别签订协议书，三个协议金额分别为

８．３２

万元、

２．４

万元及

２．５８

万元，天津市巨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天津松江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及车位使

用期限皆为一年，三笔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公司与天津隆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水岸江南办公楼供电事宜签

订协议书，约定由天津隆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办公楼供电，合同期限

５

年，合同金额

约

２００

万元。天津隆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滨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此笔交易

为关联交易。

（四）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餐费、会议费等）累计金额为

６４．２８

万元。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由于工

作人员和审计机构的疏忽，造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部分内容披露有误

和遗漏，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

３１

页）“第七节 内部控制”之“五、内控

检查监督部门设置情况和工作开展情况” 之“内控执行情况表中”之“二、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相关情况” 之“

３．

本年度是否聘请会计师事务

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审计报告”和“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

性是否出具标准审计报告。 如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是否针对所涉及事项做出专项

说明”的选项“是”有误，应更正为“否”和“不适用”。

原披露内容：

３．

本年度是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审计报告 是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是否出具标准审计报告

。

如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的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是否针对所涉及事项做出专项说

明

是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３．

本年度是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审计报告 否

根据相关规范要求

，

审计机构鉴证报告

２

年出具一次

，

故审计

机构报告期内未出

具本次报告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是否出具标准审计报告

。

如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或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的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是否针对所涉及事项做出专项说

明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未对我公司出具内

部控制有效性审计

报告

，

故不适用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

４１

页）“第九节 董事会报告”之“（八）主

要费用情况” 之“占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比例”有误。

原披露内容：

费用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

占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

收入比例

销售费用

２９５０４１１１ ２３６６４７７３．９２ ５８３９３３７．０８ ０．５４％

管理费用

６２８７２９８９．１ ３９２８９３１２．８３ ２３５８３６７６．２７ ２．２０％

财务费用

－８５２７４１１．９５ ４５３７１４３．０９ －１３０６４５５５．０４ －１．２２％

所得税费用

２７４１３１３８．８７ ２３７１２６８５．１９ ３７００４５３．６８ ０．３５％

合 计

１１１２６２８２７ ９１２０３９１５．０３ ２００５８９１１．９９ １．８７％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费用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

占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

收入比例

销售费用

２９

，

５０４

，

１１１．００ ２３

，

６６４

，

７７３．９２ ５

，

８３９

，

３３７．０８ ２．７５％

管理费用

６２

，

８７２

，

９８９．１０ ３９

，

２８９

，

３１２．８３ ２３

，

５８３

，

６７６．２７ ５．８６％

财务费用

－８

，

５２７

，

４１１．９５ ４

，

５３７

，

１４３．０９ －１３

，

０６４

，

５５５．０４ －０．８０％

所得税费用

２７

，

４１３

，

１３８．８７ ２３

，

７１２

，

６８５．１９ ３

，

７００

，

４５３．６８ ２．５６％

合 计

１１１

，

２６２

，

８２７．０２

９１

，

２０３

，

９１５．０３ ２０

，

０５８

，

９１１．９９ １０．３７％

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Ｐ３１

” 之“

２

、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其他应收款及坏账准备

账龄划分有误。

原披露内容：

２

、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账龄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６

个月以内

８，６５５，１３６．２９ ８７．８７ １，７５９，３９７．０７ ４１．０１

６

个月至

１

年

７２４，３９８．１４ ７．３５ ３６，２１９．９１ ８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 ４１，７５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３０１，９８７．６２ ３．０７ ２５，１９８．７６ ６８０，４７０．０８ １５．８６ ６８，０４７．０１

２

至

３

年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３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１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４

至

５

年

６７，２１０．３０ １．５７ ３５，７６８．２４

５

年以上

１６５，５１９．６９ １．６８ １６５，５１９．６９ ９８，３０９．３９ ２．２９ ９８，３０９．３９

合计

９，８５０，０４１．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７，２３８．３６ ４，２９０，３８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３，８７４．６４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２

、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账龄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６

个月以内

８

，

６５５

，

１３６．２９ ８７．８７ １

，

７５９

，

３９７．０７ ４１．０１

６

个月至

１

年

８２４

，

３９８．１４ ８．３７ ４１

，

２１９．９１ ８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６ ４１

，

７５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２０４

，

９８７．６２ ２．０８ ２０

，

４９８．７６ ６８０

，

４７０．０８ １５．８６ ６８

，

０４７．０１

２

至

３

年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１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至

５

年

６７

，

２１０．３０ １．５７ ３５

，

７６８．２４

５

年以上

１６５

，

５１９．６９ １．６８ １６５

，

５１９．６９ ９８

，

３０９．３９ ２．２９ ９８

，

３０９．３９

合计

９

，

８５０

，

０４１．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７

，

２３８．３６ ４

，

２９０

，

３８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３

，

８７４．６４

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Ｐ３２

” 之“

４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情况”之“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之“金额”之“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有误，应该为

５

，

８３９

，

８４０．８４

元。

原披露内容：

４

、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

％

）

性质或内容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５％

以下的参股

企业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

内

５９．２９

往来款

深圳市新恒辉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８９１

，

３１１．５８

６

个月以

内

９．０５

房屋租赁款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

荣恒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

－１

年

６．６２

保证金

黑龙江省招标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

内

４．０６

招标保证金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

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

内

２．６４

招标保证金

合计

８

，

０４３

，

３１１．５８

８１．６６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４

、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

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

％

）

性质或内容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５％

以下的参股

企业

５

，

８３９

，

８４０．８４

６

个月以

内

５９．２９

往来款

深圳市新恒辉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８９１

，

３１１．５８

６

个月以

内

９．０５

房屋租赁款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

荣恒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

－１

年

６．６２

保证金

黑龙江省招标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

内

４．０６

招标保证金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

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以

内

２．６４

招标保证金

合计

８

，

０４３

，

１５２．４２

８１．６６

同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

Ｐ７２

”

之“

３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之“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之“金额”之“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有误，应该为

５

，

８３９

，

８４０．８４

元。

原披露内容：

３

、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

％

）

性质或内容

湖北绿新环保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９０．９６

关联方往来款

云南创新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５％

以下的参股

企业

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６．３２

往来款

东方国际集团上

海荣恒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

－１

年

０．７１

保证金

黑龙江省招标公

司

非关联企业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０．４３

招标保证金

上海国际招标有

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０．２８

招标保证金

合计

９１

，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７０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３

、期末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金额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

％

）

性质或内容

湖北绿新环保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９０．９６

关联方往来款

云南创新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５％

以下的参股

企业

５

，

８３９

，

８４０．８４ ６

个月内

６．３２

往来款

东方国际集团上

海荣恒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

－１

年

０．７１

保证金

黑龙江省招标公

司

非关联企业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０．４３

招标保证金

上海国际招标有

限公司

非关联企业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内

０．２８

招标保证金

合计

９１

，

１５１

，

８４０．８４ ９８．７０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

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通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１６ 日


